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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强化军事同盟的又一重要步骤 

——评日本众议院通过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 

倪峰 

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的三个法案，即《周边事态 

安全保障法案》、《美日相互提供后方支援、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 

案》。这三个法案的通过使美日防卫合作的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 

日本的军事和民用设施设备和机构作为整体编入驻日美军的战斗序列、自卫队由"专守防 

卫"扩展到参与美军在海外军事行动，以日本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下来。随着三个法案的 

通过，冷战结束后，美日试图扩大它们的控制范围以及日本大大增强军事力量的企图终于 

以完整的面目浮现出来。这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我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和 

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案的由来 

我们知道，美日同盟形成于冷战初期的1951年，当时的主要功能是"阻止共产主义势 

力在亚洲的蔓延"和"确保亚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日本掌握在西方阵营手中"。1960年， 

两国对《美日安全条约》进行了修订，条约明确了美日两国在日本领土范围内相互提供军 

事支持的义务，并使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制度化。其中有关军事合作的核心内容是条约的第 

五款和第六款，这两款分别规定："缔约双方认为，对于日本行政管辖区域内任何一方的 

军事进攻，将视为是对于其自身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双方将基于宪法条款和程序采取行动 

以应付共同的威胁"；"出于保卫日本和维护远东地区和平和安全之目的，美国方面保证 

将使用其在日本设施和区域内的美军陆、海、空力量"。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美 

国并没有刻意强调双方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及日本实行在安全领域"搭美国便车"的政策， 

双方军事方面的合作并未有实质性进展，其军事同盟的核心功能主要在于日本为美国在远 

东的军事部署提供基地支持。自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实力受到很大削弱， 

于是希望盟国在安全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日本的经济实力获得迅速增长，大国意识增 

加，希望在安全领域发挥一定作用；于是两国开始探索将安保条约第五款和第六款具体落 

实的办法。1978年11月两国签订了第一个《防卫合作指针》，规定在受到武装侵略或有侵 

略危险的情况下，两国应进行防卫合作，平时则共同研究作战计划，交换情报，进行联合 

演习等。这是美日进行具体军事合作的纲领性文件。 

而70年代末以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一些重要变化为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提供了现实的机 

会：1978年，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出兵柬埔寨，前苏联海军长驱南下数千里进驻金兰湾。 

1979 年，前苏联出兵阿富汗。80年代初，前苏联已将大约1/3的陆海空力量集结于远东地 

区，其中包括庞大的海空军。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改变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在亚太地区实 



行的"收缩"战略，转而"重返亚洲"，不断增加在该地区的兵力和装备，同时积极加强 

美国在该地区建立的各种同盟，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日本方面对美国的要求作 

出较以往积极得多的反应。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访美时表示，在防卫方面，有必要在 

美日之间做必要的分工，日本将主动作出更大的努力，改进自己的防卫能力，保卫日本本 

土、周围海域、空域及1000英里内的海上运输线。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参加与美、韩、澳、 

加等国共同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1983年1月。中曾根首相更是明确表示， 

日本将成为阻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南下"不沉的航空母舰"。1984年12月，两国正式签署 

《美日共同作战计划》。1986年10月美日首次举行了联合实弹演习。1988年11月，美日 

就联合开发FSX支援战斗机签订谅解备忘录。总之，我们可以看到，《防卫合作指针》签 

订之后，美日军事同盟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两国防卫合作的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对抗的战略格局已不复存在，地区安全形势也有了很大改善， 

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美日同盟也失去了共同的外在目标。具体到《防卫合作指针》上，从 

具体的字面规定来看，原先两国之所以采取防卫合作，是基于日本有可能受到苏联的武装 

侵略和威胁。而苏联的解体已使这种可能性几乎降低为零，这样，两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防 

卫合作行动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和必要性。总之，旧的《防卫合作指针》已不适应冷战后 

地区安全形势的特点。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由于失去了共同敌人--这 

一外在目标的约束，在冷战后期发展起来的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愈演愈烈，美国不停地 

在这一问题上敲打日本，日本也不断地作出反抗，矛盾发展的尖锐程度曾一度使两国的整 

体关系产生动摇，并危及到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调整，加上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美日两国逐步认识到，冷战 

时期两国建立的安全同盟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冷战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依然十分重要。 

美国认为加强这种同盟关系可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此保障它在这一地区的 

"领导地位"并分享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日本则认为同盟关系可以继续维持保障日本的 

安全，同时为日本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增加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提供一条有效的 

途径。同时，两国都认为，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仍存在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在美日眼中 

这种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另外，美日两国还有一个重要的 

考虑就是，面对中国的崛起，两国都感到自身的利益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受 

到某种挑战和压力，而加强业已存在的同盟，既可以对中国的发展势头进行某种钳制和实 

施战略性预防，同时又可以使因经贸摩擦而产生动摇的美日关系获得某种支撑，使两国间 

的矛盾变得相对更容易管理。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东亚战略报告》，报告中称："我们与日本的安全 

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础，它不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是整个亚洲安全稳定的主 

要因素。" 日方也认为："日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必须不仅仅从双边的观点而且要从 

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更广的视野予以考虑"。以《东亚战略报告》的发表为标志，美日两 

国着手为加强同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两国正式 

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称："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间 

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将在实现共同安全保障目标的同时，继续成为维持亚太地区面向21 

世纪的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从而将美日同盟的功能的转换，即由原先的防卫日本为 

主转向"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宣言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同时，宣言还规定了 

美日强化同盟的主要内容，这包括：加强安全磋商；着手修订1978年制定的《美日防卫合 

作指针》；正式签署《相互提供后方支援、物资和劳务协定》；共同研制下一代支援战斗 

机；在弹道导弹防御研究中进行合作；为调整、合并和缩小驻日美军设施和基地采取必要 

的措施。 

从宣言开列的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具体内容来看，对1978年《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 

无疑是其中最核心、最具实质和全局意义的，它既是指导今后美日进行军事合作的纲领性 

文件，又是开展合作的具体实施细则。同年6月，在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内，双方共 

同成立了对"指针"进行修订的专门委员会，1997年9月修订工作正式完成。新《防卫合 



 

作指针》主要包括美日在三种情形下的军事合作，一种是日常情况下的合作；一种是在日 

本遭到武装攻击情况下的合作；还有一种就是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对日本和平和安全产生重 

要影响的事态时双方进行合作。其中第三种情形下的合作在美日同盟中是全新的，也是此 

次防卫合作指针修订的关键。其中囊括了落实《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有关扩大和转换 

美日安全同盟功能最核心、最关键的规定，包括了三个方面40项美日进行合作和分工的具 

体内容：（1）美日两国各自采取单独行动方面的合作。包括战时援救难民、海上搜救、撤 

离非战斗人员以及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海上船舶检查等。（2）日本对美军行动提供 

支援。包括美军使用日本自卫队及民间设施等；日本提供武器弹药以外的补给，运输人员、 

武器、弹药、燃料等；维修美军舰船、飞机和车辆，以及医疗、警备、通信合作等。（3） 

联合行动方面的美日合作。包括在周边发生事态时，自卫队要为保卫生命财产及航道安全 

而收集情报、警戒监视和扫雷等。 

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具体内容来看，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一系列棘手问题。 

首先，它涉及到本地区的其他国家，这自然会引起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反感和强烈抗议。其 

次，与日本的国内法律存在着冲突。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 

动战争和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而"新指针"却要求日本在战时为美军运送 

武器弹药。这无异于美日协同作战。当时的桥本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称，运送弹药是在非战 

斗区，所以不必对宪法重做解释也可进行。但实际上一旦发生战争，最初的非战斗区便可 

能因运送弹药而变为战斗地区。这如同蓝球比赛一样，如果日本作为美国队的后卫上场， 

却想通过把自己固定在中线本队后半场传球解释为未上场比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还有， 

战时扫雷、海上检查，也都将使日本自卫队更多地卷入地区冲突，行使宪法禁止的所谓"集 

体自卫权"。第三，日本国内对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意见。所有以上 

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新指针"在具体执行时陷入瘫痪。为了避免上述因素可能产生的影 

响，美日两国政府计划用新指针相关法案的形式，将新指针中的内容转化为日本的国内法 

律，以此来保证它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这就构成了日本国会审议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 

案的基本背景。 


